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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概念验证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早期的关键环节，已上升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纲领文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的战略部署。2022年以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积极开展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将平台建设纳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方案（2024—2027年）》等核心文件，并纳入市政府折子工程，2022年出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提出支持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在2024年发布的修订办法中进一步优化专项政策，进一步明确平台的核心定位与功能，强调平台在转化早期的促进作用，明确平台建设的重点要求与预期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关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系列战略部署，规范和加强北京市概念验证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平台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中的关键作用，拟计划出台《北京市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二、起草过程
在《指引》的起草过程中，主要通过实地调研和系统梳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基础工作。一方面，围绕本市概念验证平台建设情况，赴北京昱栎技术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硬件研发设计与中试智造概念验证平台、荷塘探索国际健康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全球健康产业创新概念验证平台、北京双鹤润创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药物开发与概念验证平台、智汇中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概念验证平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创新型心血管器械和药物研发概念验证平台等平台进行调研，深入了解概念验证平台的建设模式、运行机制、服务模式和概念验证成效等。另一方面，梳理、总结自专项实施以来概念验证平台的典型做法和主要模式，为《指引》起草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案例参考。在前期研究基础上，通过内部研讨进一步凝练了文件框架和具体内容，形成本《指引》。
三、主要内容
《指引》明确提出了概念验证平台功能定位、建设原则、建设导向、建设条件、组织管理和支持政策等六大方面内容。
（一）功能定位
强调概念验证平台从技术、市场、产业维度验证科技成果，提升技术成熟度、降低市场化风险，加速转化孵化，提供技术原理验证、原型验证、小试验证、商业分析等服务。
（二）建设原则
强调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协同创新、开放服务，打造多元化、专业化、集聚化的服务体系。
（三）建设导向
一是领域布局，聚焦重点产业（如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空天技术）、未来产业（如量子科技、脑机接口）。二是建设主体，研发单位、龙头企业、孵化器、专业服务企业等结合自身优势开展验证服务。三是服务能力，强调技术验证（原理、原型、小试验证）、商业验证（场景需求分析、市场竞争力评估、商业模式设计）和支撑服务（资源对接、知识产权保护、数智化赋能）等能力提升。
（四）建设条件
明确提出主要建设条件，包括：主体需为北京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或研发单位，运营满1年；场地面积≥1000平方米，设备原值≥500万元；专业团队≥20人（含5名技术经理人），专家顾问≥15人；具备项目储备库和转化能力。
（五）组织管理
一是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北京市概念验证平台的规划布局、绩效评价等管理。二是建设主体需建立健全运营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提供必要条件保障，组织开展概念验证服务，承担主体责任。
（六）支持政策
一是加强平台布局，资金支持重大平台，构建多元协同的服务体系。二是提升平台能力，支持平台建立专业化技术验证、商业验证等服务能力，并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验证效率。三是开放项目成果库，对优质平台及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推动项目转化落地。四是强化配套支持，支持平台建立概念验证风险分担机制，加强技术经理人培养，开放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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